
新北市幼兒園因應 COVID-19 暫停實體授課指引 

發布日期：111 年 6 月 29 日 

一、暫停實體授課 

(一)實施方式 

1. 快篩陽性(含 PCR)確診生(師)個案前 2日內有到園，所屬班級幼生及

老師暫停實體課程 3天。 

2. 如於上課當天才接獲確診案例，所屬幼生安排： 

 確診幼生（或老師）：請家長立即帶回。 

 其所屬班級其他幼生及老師：請立即通知該班家長班級內出現確

診個案；家長若可立即帶回，即可到園帶回幼生；若家長無法立

即帶回，則由幼兒園提供獨立之隔離空間收托該班幼生，提供基

本照顧。 

3. 退費方式：依據「新北市教保服務機構收費及退費標準」進行退費。 

(二)倘因人力不足、風險案例較多等原因，需進行全園停課部分，請循園內

防疫會議決議辦理，務必妥適與家長溝通、妥善處理退費事宜及提供有需

求者基本照顧。 

二、快篩試劑 

(一)核發原則 

1. 快篩陽性(含 PCR)確診生(師)個案前 2日內有到園，所屬班級幼生及

老師提供 1人 1劑快篩試劑。 

2. 另依密切接觸者原則，廚工及行政人員…等人員，非該班教保服務人

員，不應為核發對象。 

3. 緊急使用：若園內教職員工生於在園期間身體不適，可先行使用園內

備用快篩試劑。 

(二)發放程序 

1. 如幼生於在園上課期間得知，請讓幼生當天返家時帶回。 

2. 如幼生是在課後時間得知，請通知家長到園領取。 

(三)建議篩檢時機 

於第 4 天返園上課前篩檢，但暫停實體課程或實施防疫假期間，如有身



體不適的情形，也可以使用。 

(四)使用情形追蹤 

1. 各園使用情形列冊：若有核發或使用快篩試劑，請各園務必列冊，填

寫發放者姓名、發放劑量及使用原因。 

2. 教育局定期追蹤填報：教育局將定期發布填報追蹤各園快篩試劑使用

情形，並於各園備用快篩試劑儲量較少時再度核發。 

3. 快篩試劑存量有限，為防疫珍貴物資，請各園務必依實核發，倘查獲

核發不實者，本局將追回快篩試劑用量。 

三、疫情相關疑義之專線 

倘有相關疑義，請與本局區承辦人員聯繫，聯繫方式如下： 

 電話：(02)2960-3456 

行政區 承辦人 分機 行政區 承辦人 分機 

八里區 張小姐 2847 金山區 何小姐 2767 

三芝區 吳小姐 2884 泰山區 林小姐 2797 

三重區 莊小姐 2888 烏來區 葉小姐 2846 

三峽區 鄭小姐 2758 貢寮區 陳小姐 2896 

土城區 馮小姐 2899 淡水區 蕭先生 2863 

中和區 鄭小姐 2758 深坑區 鄭小姐 2758 

五股區 林小姐 2797 新店區 張小姐 2847 

平溪區 陳小姐 2896 新莊區 段先生 2889 

永和區 賴先生 2800 瑞芳區 張小姐 2847 

石門區 楊小姐 2724 萬里區 雷先生 2894 

石碇區 馮小姐 2899 樹林區 吳小姐 2884 

汐止區 何小姐 2767 雙溪區 陳先生 2850 

坪林區 許小姐 2895 蘆洲區 蕭先生 2863 

板橋區 吳小姐 2883 鶯歌區 蕭先生 2863 

林口區 賴先生 2800    

 


